
公 告 

本所 114年度 1月及 2月假日接見及開封半日時間及勤務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監獄行刑法第 68條第一項及羈押法第 60條第一項「監獄及看守所

應於平日辦理接見；國定例假日或其他休息日之接見，得由監獄及看守所

斟酌情形辦理之」，本所依矯正署法矯字第 11304019410號函，1月 25、

28、31日三日已辦理半日假日接見，爰此 1月 5日停止辦理假日接見。 

二、1月份勤務（依法矯字第 11304019410 號函辦理）: 

(一)於 1月 25、28、31日開放半日假日接見。 

(二)原 1月 5日假日接見取消。 

三、2月份勤務: 2月 2日訂為假日接見。 

    


